关于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确认工作相关情况的说明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养老保险参保工作已进入缴费基数申报阶段。根据要求，现在需要每位教职员工核对本人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并签字确认。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请各单位及时传达给本单位教职工。

一、需核对、确认的内容

每位教职工在拿到本人材料后，主要应核对两部分内容：

一是本人工资信息，该内容可参照财务查询系统里的数据，具体核对步骤请看下文第二点。

    二是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计算和确认，具体公式及注意事项请看下文第三点。

二、工资信息核对步骤及说明

每位教职工可以登录我校财务查询系统查询本人历年来的工资信息。

（一）近年来工资调整情况

依据上级文件，2014年10月后，因养老保险改革，国家曾两次调整工资标准（主要是岗位工资、薪级工资提升，岗位津贴、生活补贴降低，但总额增加）：
（1）2014年10月起调整工资标准，在2015年12月兑现新标准，并在2016年1月补发2014年10月——2015年11月差额，同时预扣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

（2）2016年7月起调整工资标准，在2017年1月兑现新标准，并补发2016年7月——12月差额。

所以，目前各位教职工在财务查询系统上看到的工资实发信息与此次核对的标准会有不一致（表格中201410、201412、201612的工资均为调整后的新标准）。

（二）核对步骤

1、核对2015年12月份工资

打开财务查询系统，即可查看。

2、 核对2014年10月、12月工资

如在2015年没有职务职称变动，14年10月、12月的岗位工资与15年12月的岗位工资标准相同；薪级工资、岗位津贴会比15年12月的薪级工资、岗位津贴相同或略低（因每年年度考核合格后会有一次正常晋升）。

如在2015年有职务职称变动，我们已按照实际情况重新核算标准。

3、 核对2016年12月工资

请直接查看2017年1月工资标准。因2017年正常晋升是在2017年2月兑现并补发，故2017年1月的数据与2016年12月一致。

三、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确认说明

1、缴费基数

当年度缴费基数为上一年度12月份工资前四项按照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具体计算公式为：[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岗位津贴+生活补贴）/60%]。请注意千万不要用工资四项的总和除以60%。

2、 实际缴费额

每月实际缴费额为本人缴费基数乘以相应缴费比例。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个人缴费比例分别为8%、4%，单位缴费比例为20%、8%。

3、由于2014年10月起养老保险改革开始才同步调整工资标准，故2014年10-12月缴费基数以2014年10月工资标准为基础计算。

4、目前我们已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从2014年10月1日对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进行了预扣，待确认缴费基数后，养老保险中心会对预扣的部分进行清算，待清算结束后，会涉及到各位教职员工预扣数额的多退少补工作，并将对2014年10月1日以后办理退休手续的教职工养老待遇重新核算。具体情况，需等待养老保险中心的进一步通知。

如教职工有其他疑问，请与本单位人事秘书联系汇总，人力资源处将统一查证核实。

                                           人力资源处劳资科

                                      2017年9月26日


